[bookmark: _Hlk196603934]《洛阳市社区体育公园管理运营办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洛阳市体育局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我市获得国家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荣誉称号后，大力推进社区体育公园建设，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果，但社区体育公园的管理和运营工作尚缺乏统一的政策依据。为进一步规范全市社区体育公园的管理、运营工作，依据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社区体育公园建设的意见》、市委深改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公共服务进社区工作方案的通知》、市体育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印发的《洛阳市社区体育公园健身中心运营考核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市规划局制定的《洛阳市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导则》等文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全民健身条例》《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起草了《洛阳市社区体育公园管理运营办法》。
二、主要内容
《管理运营办法》共6章30条，主要包括总则、监管职责、社区体育公园管理、社区体育公园运营、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对政府有关部门履行社区体育公园监管的职责、社区体育公园管理单位和运营单位的职责及相关法律责任分别进行了明确。
三、目的意义
一是坚持依法依规。在充分结合我市社区体育公园顶层设计文件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21〕1497号）等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进行科学编制，使体育公园的管理有法可依。二是明确监管职责。《办法》结合体育公园在管理运营方面的实践，从监督、管理、运营方面明确了市直机关单位监管责任，辖区政府的属地责任，投资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运营单位的管理及社会责任，形成边界清晰、权责利益统一的管理体制。三是突出以人为本。《办法》以满足和保障社区居民体育健身需求为出发点，优先保障社区体育公园的公益属性，在此基础上，通过个性化服务和增值服务拓宽服务群众的维度，更好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健身生活的需求。四是鼓励创新运营。倡导管理和运营中强化市场化运营从“政府主导”向“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方式转变，鼓励管理和运营单位引入专业机构开展市场化运作，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实现体育设施管理的创新科学发展。
下一步，我局将根据审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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